
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2017年秋季运动会竞赛规程

1、 时间与地点

 时间：2017年10月16-20日         地点：树人学校和奥体中心
（2017年10月16日——19日在树人学校；20日在奥体中心）

10月16日上午动员、下午初一年级预赛；

10月17日上午广播操比赛、下午初二年级预赛；

10月18日上午跑操比赛、下午初三年级预赛；
10月19日上午广播操展示、下午入场式表演；

10月20日校运会决赛、教工运动会、闭幕式。
二、参赛组别及项目

1、初一男子组                2、初一女子组

3、初二男子组                4、初二女子组

5、初三男子组                6、初三女子组

7、教工

1、田径类：

初一、初二、初三男子组项目：

100米、200米、400米、1500米、4×100米接力、跳高

初一、初二、初三女子组项目：

100米、200米、400米、800米、4×100米接力、跳高

2、综合类：

①立定跳远(10人团队5男5女)

初一立定跳远团体赛、初二立定跳远团体赛、初三立定跳远团体赛；（前8名）

②实心球(10人团队5男5女)

初一实心球团体赛、初二实心团体赛、初三实心球团体赛；（前8名）

③30米*10人的往返接力赛（10人团队，5男5女，至少1名老师）

初一师、生合作30米*10人的往返接力赛、初二师、生合作30米*10人的往返接力赛、初三师、生合作30米*10人的往返接力赛（前8名）

3、教工比赛类：

①800米（女教工）、1500米（男教工）、男教工4×100米接力、女教工4×100米接力（按行政后勤、初一年级组、初二年级组和初三年级组组队，男队4人、女队4人）

②30米*10人的往返接力赛（5男5女）、拔河比赛（6男6女）。（按行政后勤、初一年级组、初二年级组和初三年级组组队）

3、 参赛资格

参加比赛的队员必须思想品德良好，通过健康认定且班主任签字确认的在校学生。

四、竞赛办法及报名要求

1、田径项目采用国家体委审定的最新田径规则。

2、报名不参加比赛者扣班级总分5分，病事假除外，但需赛前出示证明；比赛期间如有冒名顶替情况，一经发现，取消该项目名次，并扣该学生班级总分5分。

3、 田径类各单项每班限报1人，每人限报2项（4X100米接力除外），综合类可以兼项。

五、录取名次、计分方法

1、各单项取前八名，按9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计分（报名不足8人时，递减一名录取名次）；集体项目（4×100米、广播操、跑操）和综合类项目加倍计分，前八名按18、14、12、10、8、6、4、2计分。

2、破校记录加10分，破年级记录加5分。

3、广播操、跑操比赛得分直接加入班级团体总分。

4、计算团体总分时，如遇两队得分相等，则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，其余以此类推。

5、单项前三名现场颁奖，初一、初二、初三年级取团体总分前八名发奖状。

六、竞赛办法

田径类：

1、比赛场地、器材标准：400米8道田径场。400米以下（含400米）比赛项目必须分道进行，采用蹲踞式起跑，其余距离的径赛项目采用站立式起跑。

2、800米、1500米起跑后过标志物开始抢道，具体听从起点裁判的安排。

综合类：

（1）立定跳远集体赛规则：每个班级选取10名运动员参赛，5男5女，每位运动员连续跳3次，取最好一次成绩，累记总成绩进行比赛。比赛时不得穿钉鞋，两脚自然分开站在起跳线后，脚尖不得踩线，两脚原地同时起跳，不得有垫步或连跳动作，丈量起跳线后缘至最近着地点后缘的垂直距离，以厘米为单位不计小数。

注意事项：比赛时如3次均犯规则无成绩。
有以下动作判犯规，不计成绩：①有垫步或者连跳动作；②起跳时踩线。

（2）实心球规则：每个班级选取10名运动员参赛，5男5女，每人连续投掷三次，记录其中成绩最好的一次，累记总成绩进行比赛。运动员站在投掷线后，两脚前后或左右开立，身体面对投掷方向，双手举球至头上方稍后仰，原地用力把球向前方掷出；如两脚前后开立投掷，当球出手的同时后脚可向前迈出并步，但不得踩线。

注意事项：①成绩登记以米为单位，取两位小数；②丈量起掷线后缘至球第一落点后缘之间的垂直距离；③投掷时踩线视为犯规，三次试投均犯规则无成绩。

（3）30米*10人的往返接力赛规则：各班男、女各报5人，其中须有教师至少1名，性别不限。各班成一路纵队站在起跑线后。比赛开始后各班排头持棒跑至对面30米处的标志杆，绕过标志杆后继续跑进，在起跑线处将棒传给第二人（接棒人站在杆的左侧，手绕过杆，右侧完成接棒）。依次类推，直至比赛结束。

如中途掉棒，需捡起方可继续；凡有抛棒、无棒过终点、跑出规定区域而干扰其它班级等均判失败，取消比赛成绩。
 运动会组委会2017年9月
